提昇屏東縣供水普及率說帖
1、 自來水從原水經過淨水處理等程序，水質通過層層嚴格檢驗合格，才送到用戶家裡，完全符合環保署飲用水水質標準，為最衛生、安全的，台灣自來水價卻是全球第三便宜，以一度水＝1公噸＝1立方公尺＝1,000公升可裝：53加侖汽油桶5大桶，啤酒瓶1667瓶，20公升加水桶可裝50桶，平均售價僅約10元。
2、 屏東地區一般民眾使用的地下水為淺層地下水井，容易遭到汙染或枯竭，且水質愈來愈惡化，飲用後恐影響人體健康，坊間販賣的山泉水，來路不明，未經過檢驗，安全堪慮，甚至許多賣水站的水源即為自來水，再經過濾處理而已，間接打破販賣飲用水站水質比自來水優質的迷思。
3、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畫，現在申請最省錢，自來水公司施工工程費幾乎免費，（用戶設備外線指的是從自來水管(配水管)接管到家戶門前水表處）：
1. 自來水施工費補助額度：

 eq \o\ac(○,1)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全額補助。
 eq \o\ac(○,2)位於自來水普及率低於百分之七十之村里，用戶設備外線長度二十米(含) 以下費用全額補助，超出二十米部分，補助超出長度費用之三分之二。
 eq \o\ac(○,3)前二款以外情形者，補助三分之二。
【以上補助僅包括自來水公司工程費，且不包含路修費。】
2. 用戶負擔部分：

 eq \o\ac(○,1)必須委託合格水管承裝商提出申請及用戶內線（自來水水表至用戶家裡）施工之所有費用。
 eq \o\ac(○,2)繳交自來水公司申請費用(服務費500元)。
 eq \o\ac(○,3)政府機關路修費(依各路權單位規定計收)。

3. 有關用戶外線補助細節詳屏東縣政府提供「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畫問答集」【附件3】。
4、 開發自來水系統

1. 屏東縣尚未建置自來水系統地區，縣政府、鄉鎮市公所及本公司主動加強宣導鄉親接用自來水之好處（用水經檢驗安全有保障、自來水水費比民眾自行提桶裝水便宜等）。
2. 自來水系統的建置從無到有，所需經費龐大(動輒數億至數十億元)，必須從尋找水源，土地取得、建置淨水場(含淨水處理設備：如沉澱池、過濾池、配水池加藥設備等)、送、配水管線及延管工程等，因此必須先有住戶的用水意願調查，才能做為開發自來水系統、埋設管線路線及爭取經費之依據，拜託民眾填寫「自來水設置意願調查」問卷【附件1】，交由公所彙整成「接用自來水用戶名冊」【附件2】。

3. 鄉鎮市轄內（或都市計畫區內或人口較密集之鄰近村里）達該地區六成民衆有接水意願，公所函轉本公司籌備開發；未達六成民眾有接水意願者持續宣導。

4. 由在地公所、縣政府與本公司尋覓研議水源。 
5. 本公司加速投資取水、淨水場、淨廢水處理設備及送水幹管等設施工程，同時可提報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延管工程評比作業。

6. 經費由本公司自籌或經濟部水利署投資興建。
5、 自來水供水區延管工程
1. 民眾（同一條路、同里鄰、同村莊等幾戶）填列「接用自來水用戶名冊」【附件2】，由村里辦公室或鄉鎮公所向本公司（營運所）提出申請。
2. 由本公司（營運所）辦理現地勘估經費。
3. 排除用地、路修費等問題，埋設自來水管線如須經過他人之土地時，應事先取得同意書，且所經路線需經道路主管機關同意免收路修費（縣鄉道部分縣政府已同意免收）。
4. 工程經費分攤每戶成本為60萬元/戶以下可提報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延管工程評比作業。

5. 核定後由本公司設計、發包（用戶設備外線預繳率達延管工程核定戶數50％以上，本公司始決標訂約執行）。

6. 一般住宅提報延管工程核定經費由經濟部水利署全額補助。
問卷編號：           

       鄉(鎮、市)自來水設置意願調查

敬愛的小姐/先生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協助我們進行問卷調查。本調查表主要為瞭解貴戶接用自來水意願，敬請惠賜您的寶貴意見，以作為水公司日後改進之重要參考。以下的問題，請您在問題適當項下勾選。我們由衷感謝您的協助，更期許您的鼓勵與肯定！

§ 請問如果水公司配水管已到達您家附近，您有無意願接用自來水？

  ( 有意願接用自來水            ( 無意願接用自來水

  ( 其他：                                                               

姓名：                      (簽章)

地址：                                                 
電話：                       
問卷至此結束    謝謝合作！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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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畫問答集

Q1：申請裝置自來水應附哪些證件向自來水公司轄區營運所申請？

A1：1.用水設備工程申請書。

2.身分證影本及簽章。

3.自來水承裝商水管公會會籍證明。

4.用戶外線如需通過他人之土地時，應事先取得同意書或切結書。

5.建築用水設備內線圖。

6.委託申請者，需另檢附委託書及受託人身分證明文件。

7.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

8.接水證件：

（1） 實施都市計劃地區、實施區域計劃地區及經內政部指定地區當地公布實施日以後之建築物，附下列文件之一：  
．建築物使用執照或房屋所有權狀。  
．建築物完工證明。  
．未實施建管地區建築物證明。  
．當地縣市政府、鄉鎮公所之「舊有合法房屋同意接水」函件。  
（2） 實施都市計劃地區、實施區域計劃地區及經內政部指定地區當地公布實施日以前之建築物，附下列文件之一：  
．房屋謄本、建築執照或建築物登記證明。  
．戶口遷入證明。  
．完納稅捐證明。  
．繳納水電費收據或證明。

依據自來水法規定，承做自來水管工程應委由合格自來水管承裝商辦理。

上述證件若有不明瞭之處，請逕洽本公司服務櫃台。
Q2：申請自來水外線補助，要具備什麼要件?

A2：1.接水管徑在25毫米（亦即1英吋）內。

2.屬尚未接自來水之一般住宅（住家用途）、使用年數在10年以上的集建住宅。

Q3：建物為公司行號或其他非自然人所有，可否申請補助？

A3：補助對象為一般住家之民生用水，故不可以補助公司行號或其他非自然人所有。

Q4：房屋權狀用途別僅登載：店舖、寺廟、教會、農業設施、商業用．．．等等，可否申請補助？

A4：上述這些都不可以補助，建物權狀主要用途登載，至少要有住宅字句。同樣情形，若其他建物證明登載非住宅稅率、營業用電情形者，也不可以補助。
Q5：申請自來水外線補助，要到哪裡申請?
A5：請至當地台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各營運所（屏東、高樹、東港、恆春）申請接水管線及繳納自來水用戶接管費，於完工後填妥申請書及附應備文件，送到鄉（鎮、市）公所初核文件是否備齊，由鄉（鎮、市）公所函送至屏東縣政府辦理核撥程序。

Q6：申請自來水外線補助，要準備什麼文件?
A6：需準備文件如下：
1.申請書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建築物證明
4.自來水公司用戶新設給水裝置及繳費證明（正本）
5.存摺影本
6.領據
上述之申請書及領據可至台水公司屏東各營運所或鄉（鎮、市）公所領取填寫，亦可上網下載（屏東縣政府網頁=>縣政專區=>組織架構=>水利處=>最新消息=>公開資訊=>「○○○年度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畫」）。

Q7：建築物證明是指哪些?
A7：先辨別房屋是在66.01.19之前就存在，或是在66.01.19以後才興建。

1.若在66.01.19以後的房屋檢附下列之一：

(1)使用執照或建物權狀。

(2)鄉鎮市公所同意接水函。

2.若在66.01.19以前的房屋檢附下列之一：

(1)房屋稅籍證明（以起課年月或折舊年份判斷在66.01.19以前就存在）

(2)半年內已蓋收訖章電費收據＋用電證明（裝表供電日期在66.01.19以前就存在）

(3)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舊式手寫謄本（動態記事內容判斷在66.01.19以前就存在）

Q8：如何知道房屋是在66.01.19之前就存在？

A8：可由下列文件證明：

1.房屋稅籍證明（以起課年月或折舊年份判斷在66.01.19以前）

2.用電證明（裝表供電日期在66.01.19以前）

3.舊式手寫謄本（動態記事內容判斷）

上述文件若有記載是在66.01.19以前日期，就可以檢附最近年度的房屋稅繳款書、電費收據、戶籍謄本其中一種作為建物證明，但要一併檢附該文件證明。

Q9：房屋在66.01.19以後興建，而無使用執照或所有權狀，該怎麼辦？

A9：這種情形，台水公司能核准裝接自來水，表示民眾曾檢附鄉鎮市公所核發的同意接水函申請裝接，故可檢附該同意接水函向本府申請補助。（向鄉鎮市公所或所僱請的水電商洽詢）。

Q10：自來水收據的名字是張三，房屋則是李四的，可以申請補助嗎?

A10：須由李四名義申請，與自來水收據上的名字是誰無關。

Q11：如果檢附戶籍謄本，應以誰為申請人?

A11：檢附戶籍謄本，以戶長為申請人；如果檢附電費收據，以用電人為申請人；如果檢附房屋稅籍資料，以納稅義務人為申請人。

Q12：使用執照起造人，若已死亡，該怎麼辦？

A12：起造人若已死亡，且無建物登記（無建物權狀），則檢附起造人之除戶謄本、房屋稅籍證明，以房屋稅納稅義務人為申請人。如果同意接水函之正本受文者死亡，亦同。

Q13：使用執照起造人為建設公司或前屋主，該怎麼辦？

A13：應有過戶的房屋權狀，請檢附之。

Q14：一個人有兩棟以上房屋，可以全部申請補助嗎？

A14：只能擇一棟房屋補助。

Q15：同一門牌之房屋設2戶以上，各戶可以分別申請補助嗎?

A15：申請人所有建物若66.01.19以前存在之建物，無法提供建物所有權狀辨別所有權人，需提供相關佐證資料（設置裝錶供電時間、最早設籍日期、房屋稅籍證明的起課時間…等）證明係屬66.01.19以前之建物，始可以不同戶號認定為不同用戶給予補助。故尚須檢附最近半年內申請人個人之戶籍謄本以判別為不同戶號。

Q16：房子門牌有整編過，致與自來水公司給水裝置及繳費證明裝置地址不符，該怎麼辦？

A16：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門牌證明書。
Q17：有租賃關係的房屋，承租人可不可以申請補助？

A17：可由申請書之申請人寫屋主姓名，屋主出具同意將補助款匯入承租人帳戶同意書，領據的受領人由承租人簽章，再檢附租賃契約書影本、屋主與承租人身分證影本。

Q18：房屋是兒子的，但裝置的費用是爸爸出的，補助款可由爸爸領取嗎？

A18：可，申請書之申請人寫兒子姓名，兒子出具同意將補助款匯入爸爸帳戶同意書，領據的受領人由爸爸簽章，再檢附2人身分證影本。配偶、子女、兄弟姊妹關係，都可用上述方式，但屬兄弟姊妹關係者，須再附彼此關係證明，如全戶戶籍謄本。
Q19：什麼是自來水外線「接水前」補助？要怎麼申請呢？
A19：至當地台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各營運所（屏東、高樹、東港、恆春）申請接用自來水時一併提出申請補助文件，自來水公司會向屏東縣政府提出申請補助，一旦審核通過，縣府核發補助函後(若須繳交政府機關路修費或工程款則須至水公司繳納)，自來水公司即安排時間至您府上施作用戶外線及裝表啟用。
Q20：自來水外線「接水前」補助，要準備什麼文件?
A20：需準備文件如下：
     1.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申請書。

     2.申請人或代表人身分證明影本。

     3.建築物相關證明文件。

     4.補助款撥付自來水事業同意書、自來水事業繳款通知單。

     5.其他:帳戶資料、(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及代理人委託書等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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